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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部參考所得稅法第八條規定中華民國來源所
得認定原則、外國營利事業跨境銷售電子勞務課
徵所得稅作業要點等，有關重行計算所得額或應
納 稅 額 之 退 稅 申 請 期 間 規 定 ，
於114年4月8日修正發布《適用所得稅協定查核
準則》第34條修正條文 (下稱本查核準則)，其修
正重點如下：

一、申請適用租稅協定（包含台日租稅協定）期
限延長為10年

他方締約國之居住者取得屬所得稅法第88條
規定扣繳範圍之所得，已依各類所得扣繳率標
準課稅者，得由所得人或扣繳義務人至遲自繳
納之日起算10年內，檢附本查核準則規定之
他方締約國稅務機關出具之居住者證等證明文
件及扣繳憑單向原受理扣繳申報之稅捐稽徵機
關申請適用所得稅協定，或按扣繳義務人營業
所在地之轄區國稅局別，彙總其截至申請前於
各該局轄區內已扣繳之稅款，向各該轄區國稅
局（總局）彙總申請適用所得稅協定。

他方締約國之居住者取得非屬所得稅法第88
條規定扣繳範圍之所得，已依所得稅法規定申
報納稅者，至遲得自繳納之日起算10年內，
檢附本查核準則規定之他方締約國稅務機關出
具之居住者證等證明文件、申報書及繳款書正
本，向受理申報之稅捐稽徵機關申請適用所得
稅協定。

二、過渡期間適用原則

本準則修正施行時，自稅款繳納之日起算尚未
逾5年者，申請期限為所得人或扣繳義務人繳
納扣繳稅款日起算10 年；已逾5年者，仍適用
修正施行前之規定。

三、但書規定：適用之所得稅協定另有規定者，
從其規定

適用之所得稅協定另有有特殊規範者從其規
定，例如《駐德國台北代表處與德國在台協會
避免所得稅及資本稅雙重課稅及防杜逃稅協
定》第26條（來源地領域課稅程序規定）第2
項規定「退稅之申請必須在股利、利息、權利
金或其他所得項目適用扣繳稅款所屬之曆年度
後之第四年底前提出」。

KPMG觀察

行政程序法第131條第1項規定人民之公法上請求
權，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原則上為10年，故近年來
財政部已陸續將稅捐稽徵法之納稅義務人申請退
還溢繳稅款期限，及所得稅相關減稅或退稅之申
請期限，由5年延長為10年，而財政部本次對於租
稅協定案件之申請期限亦配合修改為自繳納稅款
之日起算10年，並增訂過渡期間案件適用原則(整
理如下表)。

適用租稅協定申請期間延長為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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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台灣A公司支付國外服務費，於109年4月
11日繳納扣繳稅款，依據修正前之規定，其原退
稅期限為5年，末日為114年4月10日(109年4月11
日起算+ 5年-1日)， 因跨在114年4月10日(修正

生效日)上(未逾5年)，故其申請期限延長為10年，
即於119年4月10日(109年4月11日+ 10年-1日)
前，皆可申請適用租稅協定免稅。

Apr. 2025  |   No. 6

減稅退稅申請期限由5年延長為10年一覽表

適用情形 申請期間 修正生效日/過渡條款 法規

他方締約國居住者申
請適用所得稅協定

自扣繳繳納或申報納
稅之日起算10年內

• 114年4月10日生效

• 修正施行時，自稅款
繳納之日起算尚未逾5
年者，適用修正後規
定；已逾5年者，仍適
用修正施行前之規定。

適用所得稅協定查
核準則第34條

境內無固定營業場所
及營業代理人之外國
營利事業，申請減除
收入之相關成本、費
用。

自取得收入之日起算
10年內

• 112年10月13日生效

• 修正生效時，依修正
前之規定，尚未逾5年
申請期間者，適用修
正後規定；已逾期者，
仍適用修正生效前之
規定。

所得稅法第八條規
定中華民國來源所
得認定原則第15點

外國營利事業跨境銷
售電子勞務予我國境
內買受人，經核定依
淨利率、境內利潤貢
獻度計算之應扣繳稅
款，申請退還溢繳之
扣繳稅款。

自取得收入之日起算
10年內

• 112年10月13日生效

• 修正生效時，依修正
前之規定，尚未逾5年
申請期間者，適用修
正後規定；已逾期者，
仍適用修正生效前之
規定。

• 外國營利事業跨
境銷售電子勞務
課徵所得稅規定

• 外國營利事業跨
境銷售電子勞務
課徵所得稅作業
要點第10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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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稅退稅申請期限由5年延長為10年一覽表 (續)

適用情形 申請期間 修正生效日/過渡條款 法規

總機構在境外之營利
事業，在境內經營國
際運輸、承包營建工
程、提供技術服務或
出租機器設備等業務，
申請按其境內營業收
入的10%或15%為我
國營利事業所得，申
請退還溢繳之扣繳稅
款。

自取得收入之日起算
10年內

112年5月29日生效 外國營利事業申請
適用所得稅法第二
十五條規定計算所
得額案件審查原則

納稅義務人因適用法
令、認定事實、計算
或其他原因之錯誤，
致溢繳稅款申請退稅。

自繳納之日起10年內 • 110年12月19日生效

• 修正生效時，依修正
前之規定，尚未逾5年
申請期間者，適用修
正後規定；已逾期者，
仍適用修正生效前之
規定。

稅捐稽徵法第28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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